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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：喀喇沁旗自然资源局




转让合同

转让人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喀喇沁旗自然资源局
受让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、
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甲方转让给乙方“ 喀喇沁旗鑫宝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矿区萤石矿 ”剩余石料资源事宜，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经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第一条 剩余石料资源的基本情况
“ 喀喇沁旗鑫宝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矿区萤石矿 ”剩余石料资源，拟定起拍数量为 714941 立方米，以本数量确定总价款              元，该数额为最终竞价金额为准。
第二条 工期及转让费
1、乙方须在签订合同后 180日 内施工完毕。如遇其他不可抗力等情况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顺延工期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拍卖费：            ；
乙方于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喀喇沁旗财政局一次性全部付清转让费。若乙方不按照此约定时间支付，乙方不得进场施工，甲方可单方终止合同履行，不予退还竞买保证金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    3、因剩余石料资源在甲方矿业权范围内，乙方在挖取时要确保随挖随运，不得在场内堆积。
第三条 相关费用及税金
1、乙方应充分考虑到需要支付的相关税、费等，并应充分了解实物移交、相关政策规定及不可抗力因素等方面的风险。乙方不能以任何理由（包括所谓“不可抗力”或“政策”等原因）拒付转让费，否则甲方不予退还竞买保证金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2、竞买交易过程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。剩余石料资源清运过程中涉及到的设备、电力、人力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。
第四条 安全责任
1.开挖过程中若遇电力、通信、热力、供水、部队管线等一切地下埋设物，需乙方自行沟通解决相关事宜，并承担相关费用。残值区域需进行围挡，做好安全文明施工，施工过程中接受甲方监督。
2、在施工期间，乙方需保证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，承担全部安全责任，与甲方无关。若因第三方原因导致乙方受到侵害的，由乙方向实际侵权人主张赔偿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第五条 合同的变更、解除与终止
1、工期内，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；
（1）利用施工场地进行违法活动的；
（2）未按期交付转让金的；
（3）乙方中途从事与合同约定不符活动的。
2、工期满合同自然终止。
3、因政府行政命令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，合同自然终止，具体事宜另行协商。
第六条 违约责任
违约责任工期内，乙方出现本合同第五条第1项行为之一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且需承担合同总标的额的30%违约金，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保全费、交通费、律师费等。
第七条 免责条件
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或造成的损失，甲、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。
第八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
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订立补充合同。补充合同及附件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九条 争议解决
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时，可向喀喇沁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十条 本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二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十二条 其他补充条款

甲方代表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

合同签订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